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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矿业用地相对复杂，既有露天开采，又有地下开采；既有矿区用地，又有配套通道及生活设施用地；既有永久

性建筑，又有临时性建筑。以沂水县为例，对当前矿业用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就如何规范管理矿

业用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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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用地位于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管理的“结

合部”，是当前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相对薄弱环节。它

主要包括地勘用地、采矿用地、选矿用地、尾矿库用

地、建设厂房用地等附属用地，具有占地面积大、用

地情况复杂、恢复治理难度大，易引发纠纷等特点。

近年来，沂水县矿业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全县矿业用

地规模不断膨胀，矿业用地问题不断积累。

１　沂水县矿业发展用地现状

沂水县位于鲁中南地区、沂蒙山腹地。全县已

发现矿产资源４５种。优势矿产主要有铁矿、钛铁

矿、石英砂岩、水泥用灰岩、白云岩、玄武岩、瓷石

等［１］。２０１２年全县矿业产值１８８亿元、实现矿业税

收５．７８亿元，占全县地方财政收入的３０％。已初

步形成了以生产铁精粉、玻璃纤维拉丝及水泥制造

等为代表的矿产品加工中心。

目前，全县设置探矿权４４个，勘查区登记面积

３０４．１６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１２．４９％，其中，铁矿

２５个，面积１３７．２６ｋｍ２；金矿１１个，面积１２１．８４

ｋｍ２。采矿权设置７１个，批准划定矿区范围总面积

２０．９６ｋｍ２，其中铁（钛）矿用地１２．１７ｋｍ２。除１１

个矿山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外，其余矿山开采方式

均为露天开采。

２　当前矿业用地取得的方式

２．１　勘查用地

按照法律规定勘查用地可以办理临时用地手

续，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土

地使用者与土地权利人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支

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但在勘查项目实施过程中

所有探矿权人都没有按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而

是采取直接与土地权利人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

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的方式取得用地。导致出

现因土地权利人要求的土地补偿过高而引发与探矿

权人的纠纷，甚至发生聚众阻挠依法批准的勘查工

程施工的事件。

２．２　采矿用地

采矿区、尾矿库用地是矿业用地的主要部分，一

般占地面积较大，目前仅有国有企业莱芜钢铁集团

鲁南矿业有限公司办理了合法用地手续。从沂水县

总体情况来看，由于小型矿山居多，此类项目根本无

法办理农地转用及征用有关手续，在实践中，通常是

由采矿权人与矿产资源所在地的村、乡（镇）等集体

经济组织协商，并向其缴纳一定的地上物、用地等方

面的补偿费［２］。私自租用集体土地是当前采矿用地

的主要表现形式。

２．３　矿山办公生活等附属设施永久性建筑物用地

由于历史原因，过去的国有矿山工业广场办公、

生活等矿业附属设施永久性建筑物用地均以行政划

拨的方式取得。近年来，随着依法规范用地已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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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矿山企业办理了农用地转用及建设用地手续取得

用地。但仍有相当部分企业采取私自租用集体土地

的方式取得用地。

３　当前矿业用地存在问题及产生原因

３．１　矿业违法用地现象突出

据调查，全县开采区已占用土地３１７ｈｍ２，其中

合法用地１１．５９ｈｍ２，违法用地３０５．４１ｈｍ２。违法

用地中永久性建筑物及设施用地３６．７６ｈｍ２，其中

占用农用地１５．１１ｈｍ２；露天采矿挖损土地和堆放

矿石等压占土地２６８．６５ｈｍ２，占用农用地８０．４０

ｈｍ２。另有尾矿库５１座，占用土地约８６．６７ｈｍ２①。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是部分矿权人对矿业用地

的取得存在错误认识。认为办理了勘查许可证、采

矿许可证就具备合法手续；无论占用集体或承包户

的土地，只要达成用地协议，不需再办理用地审批手

续；不了解取得矿业权行政许可和矿业用地行政许

可是２个不同的审批程序。二是绝大部分矿业权人

认为如果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则涉及很多费用，增加

用地取得成本，不如直接采取私自租用农民集体土

地的方式用地，即“以租代征”。

３．２　矿业用地整治难度大

矿业用地经开采后，整治工程复杂，工程量大，

复垦复绿成本较高，甚至产出效益抵不上治理成本，

导致矿业用地整治的积极性不高，矿业用地整治难

度极大。一是采矿权人在采矿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对用地

进行治理；二是有些矿山企业所属资源尽管开采完

毕，但没有及时办理用地退出，使得这些已破坏的土

地不能复垦，恢复其用途；三是矿山企业在办理开采

手续后，没有通过土地审批程序，致使矿山企业所占

土地面积无从查阅，一些应缴纳的费用如土地复垦

费、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等也没有缴纳，最终导致有

些矿山企业滥用土地的现象发生。

３．３　矿业用地破坏土地资源现象突出

一是露天采矿场占用破坏土地资源。由于露天

开采是一种高速度、大规模改变自然景观的生产活

动，它在短时间内削平山头，填平山谷，在缓坡上截

出陡崖，将绿地变成裸岩荒地。因此对土地资源、地

貌景观和植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二是矿山固

体废料场、尾矿库占用破坏土地资源。占用及破坏

土地类型以山地、荒坡为主，其次为草地、林地，同时

它的淋滤液或废液对土壤和水源造成污染；三是矿

山生产设施、矿场建设占用土地资源。主要包括办

公、居住用房、工业广场、洗选厂房、各类加工场地、

球磨车间、仓库等，这些地面设施主要以硬化地面和

永久性建筑物为主，占用了较多的土地资源。特别

是矿山闭坑后，矿山地面设施基本废弃，其占用土地

难以复垦利用，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闲置和荒芜。

３．４　部分探矿权圈占面积过大

早期探矿权设置由于采取行政审批方式，致使

很多探矿权人圈占大面积地盘，近年来尽管不断整

合和压缩探矿权，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经济高速发展促进完善了压覆矿产资源的有关政策

实施，对维护矿权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了合理依据，但

同时也对后期新上建设项目带来了弊端。主要体现

在建设项目在编制压覆矿产资源地质调查报告时，

由于对项目压覆的矿业权及外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调

查区涉及的矿业权需征得相关矿权人同意并签订协

议这一规定要求，为部分矿权人提不合理要求，漫天

要价提供了依据，致使报告迟迟不能评审，引发了矿

业权人与建设单位的矛盾纠纷，导致用地手续迟迟

不能办理，阻碍了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给基层国土

部门带来了较大压力。

４　对策建议

４．１　规范完善机制妥善处理各方利益

矿业用地要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由矿权人、乡镇、

村委会、村民及相关建设单位等一同协商，协商结果

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针对矿业用地中的矛盾纠纷

问题，要由县政府牵头，成立由国土资源、林业、农

业、环保、公安、安监等部门联合组成的领导小组，负

责矿业用地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工作。

４．２　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

在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要结合矿产资源

规划和矿业权设置方案，对确定鼓励开采区内的开

采用地予以充分考虑，提供用地保障。一是对拟建

设的大型矿山、重点矿山矿业用地要与土地利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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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充分衔接，应尽快列入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范

围；二是对关闭矿山企业用地应及时进行治理，要与

土地复垦结合起来，列入土地复垦整理规划范围；三

是建立以矿山企业为主导的工业园区，把相关企业

安排在同一区域，发展循环经济、综合利用，形成产

业链，可更好地体现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四是大力

推进矿产资源整合，提高办矿标准，把好新设采矿权

准入关，加大小型露天矿山关停力度。

４．３　采取灵活的供地方式

由于矿业用地面积相对较大，企业在办理建设

用地手续时将背上沉重的包袱，政府也在建设用地

规模，建设用地指标等因素方面受到困扰，因此要根

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一是矿山企业在地面建设永

久性建（构）筑物占用土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建设用

地审批手续；二是开采矿区占用土地造成土地破坏

且能够复垦的，矿山企业可以不办理征地手续，但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复垦，并向遭受损失的单

位支付土地损失补偿。不能复垦的，应当依法办理

农用地转用和征地手续；三是对开采小矿及零星分

散资源，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办理

临时用地手续；四是对已建矿山使用农村集体土地

未办理用地手续、其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地类已变更

为建设用地的，经依法处理后，依法取得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五是地质勘查用地要依法办理临时用地

手续。

４．４　加大矿业用地整治力度

国土部门要把矿山整治作为矿业管理的一项重

要工作，严格贯彻“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治

理。一是矿业用地整治要以“以人为本”，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本着“宜林则林、宜景则景、宜粮则粮、

宜草则草”的原则，因矿制宜地提出切实可行有效的

治理方案［３４］；二是建立完善矿业用地整治资金筹措

机制，可从采矿权价款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并足额

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专门用于矿业用地整

治；三是建立矿业用地整治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

益”的原则，建立以政府主导、部门参与、企业为主

体，积极探索多渠道融资的方式，加快治理与恢复的

进程［５］；四是对一些已开采完毕或到期矿山，严格按

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复垦，验收合格的，

除退还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和土地复垦费外，应考

虑对矿山企业合理综合利用土地资源而产生的土地

收益和税收，给予优惠措施，提高企业积极性。

５　结语

解决采矿与用地矛盾，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土

地资源保护的双赢需要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推广先

进开采技术，制定和完善相关鼓励政策，促进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实施。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

力，为建设绿色矿业打下基础，促进矿业经济可持续

发展路线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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